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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比率乘数计算表

根据以上比例乘数计算市场法评估值：

对比公司名称

NOIAT/

EBITDA

(δ)

对比公

司折现

率

目标公

司折现

率

对比公司

EBITDA

增长率

目标公司

EBITDA

增长率

风险因

素修正

增长

率修

正

比率乘

数修正

前

比率乘

数修正

后

比率乘

数取值

棕榈园林

87.80% 12.25% 16.47% 6.11% 9.29% 4.22%

-

3.18%

17.27 15.22

15.08

铁汉生态

88.30% 12.92% 17.18% 8.78% 9.29% 4.26%

-

0.51%

26.31 13.86

普邦园林

84.70% 13.69% 18.47% 9.36% 9.29% 4.78% 0.07% 25.27 11.91

东方园林

89.50% 9.17% 14.11% 4.19% 9.29% 4.94%

-

5.11%

20.91 22.67

蒙草抗旱

87.60% 14.02% 18.61% 11.54% 9.29% 4.59% 2.24% 44.48 11.73

市场法评估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NOIAT

比率乘数

EBIT

比率乘数

EBITDA

比例乘数

1

被评估公司比率乘数取值

（

倍

）

15.93 15.57 15.08

2

被评估公司对应参数

6,660.91 7,467.54 7,693.34

3

被评估公司全投资计算价值

106,136.97 116,298.45 116,000.21

4

被评估公司负息负债

8,066.43 8,066.43 8,066.43

5

不可流通折扣率

38.60% 38.60% 38.60%

6

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859.89 859.89 859.89

7

被评估公司股权市场价值

61,075 67,314 67,131

8

评估结果

（

取整

）

65,200

2）市场法评估结论的分析确定

本次评估选定EBIT比率乘数、EBITDA比率乘数和NOIAT比率乘数的作为本次评估市场法采用的比率乘数。 比

率乘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江南园林比率乘数＝对比公司比率乘数×修正系数P

根据上式计算得出江南园林全投资市场价值后，通过下述公式得到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江南园林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全投资市场价值-付息负债）×（1-不可流通折扣率）＋非经营性资产净值

根据以上分析及计算，评估师通过EBIT比率乘数、EBITDA比率乘数和NOIAT比率乘数分别得到股东全部权益

的公允市场价值，并取3种比率乘数结论的平均值作为市场法评估结果。 即采用市场法确定的江南园林股东全部权益

的市场价值为65,200万元 (取整)。

（五）评估结论的分析及采用

江南园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分别为：

收益法的评估值为60,200万元；市场法的评估值为65,200万元，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5,000万元，差异率

8.31%。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被

评估企业股权的评估价值，涵盖了诸如客户资源、商誉、人力资源、技术业务能力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市场法则是根据与被评估单位相同或相似的对比公司近期交易的成交价格，通过分析对比公司与被评估单位各

自特点分析确定被评估单位的股权评估价值，市场法的理论基础是同类、同经营规模并具有相同获利能力的企业其

市场价值是相同的（或相似的）。

收益法与市场法评估结果均涵盖了诸如客户资源、商誉、人力资源、技术业务能力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二者相辅

相成，市场法的结果是收益法结果的市场表现，而收益法的结果是市场法结果的基础。 但市场法对企业预期收益仅考

虑了增长率等有限因素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影响，并且其价值乘数受股市波动的影响较大。

根据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比较合理。 故于评估基准日2014年5月31日，在持续

经营的假设条件下，江南园林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60,200.00万元。

按照上述江南园林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乘以云南旅游拟购买的80%股权比例计算的评估结果为48,160万元。则

本次评估结论为：江南园林80%股东权益价值为48,160万元。

三、交易标的的主要资产权属情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出具的CHW证审字[2014]0093号《审计报告》，江南园林及其子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资

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5.31 2013.12.31 2012.12.31

货币资金

883.71 1,203.49 2,806.56

应收票据

584.00 420.00 -

应收账款

36,951.94 31,122.68 22,543.41

预付款项

117.77 165.85 544.63

其他应收款

4,628.72 2,991.36 2,787.54

存货

1,095.28 0.16 382.94

流动资产合计

44,261.43 35,903.53 29,065.09

长期应收款

25,440.56 25,352.64 17,065.81

固定资产

1,020.87 1,080.00 1,159.55

在建工程

1,608.19 1,006.06 2.00

无形资产

344.65 59.38 59.09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3.73 635.42 358.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107.99 28,133.49 18,644.79

资产总计

73,369.42 64,037.02 47,709.88

江南园林主要资产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以下主要对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及其权属进行说明。

1、主要固定资产

（1）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拥有17处房屋产权，均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坐落 所有者 用途

产权限

制

建筑面积

（

㎡

）

1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043124

号

新北区珠江路

111

号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1,535.12

2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41

号

通江南路

18-1701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5.51

3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43

号

通江南路

18-1702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0.93

4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49

号

通江南路

18-1703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0.93

5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53

号

通江南路

18-1705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0.43

6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56

号

通江南路

18-1706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0.43

7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674

号

通江南路

18-1707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0.93

8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665

号

通江南路

18-1708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75.98

9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37

号

通江南路

18-1726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79.19

10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33

号

通江南路

18-1727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1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25

号

通江南路

18-1728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2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18

号

通江南路

18-1729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3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13

号

通江南路

18-1730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4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02

号

通江南路

18-1731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5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792

号

通江南路

18-1732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6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687

号

通江南路

18-1733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2.66

17

常 房 权 证 字 第

00592680

号

通江南路

18-1735

室

江苏江南园林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办公 无

47.48

合计

2,585.55

注：根据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常发改（2013）29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2013年常州市区旧城改造项

目计划”的通知》，上述房产证编号为“常房权证字第00043124号”的房产将于年内拆迁。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拆

迁补偿标准尚未明确。 江南园林已经在武进高新区进行新经营用房的建设，目前的经营场所拆迁后将搬至该新经营

场所进行办公。

除上述房产外，江南园林及其子公司租赁房产的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用途 租赁期限

面积

（

㎡

）

1

江南园

林

陈洪梅

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

269

号民

生城市广场

807

甲

-1

办公

2010

年

5

月

31

日至

2015

年

6

月

1

日

-

2

江南园

林

北京城建达

望置业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 区西大望 路

12

号

13

号楼

A506

办公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

50

3

江南园

林

郑存胜

湖北省黄冈 市黄州区 明珠大

道

A2

幢

38

号

办公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1

日

104.85

4

江南园

林

太原市嘉园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太原市迎泽 区双塔西 街

30

号

华谊大厦

402

室

办公

2011

年

3

月

9

日至

2016

年

3

月

8

日

165.01

5

江南园

林

茆粉秀

常州市武进 区嘉泽镇 成章新

街

58

号

办公

2013

年

3

月

16

日至

2016

年

3

月

15

日

-

6

江南园

林

薛美芳 武进区湟里镇金水岸

A

区

36

号 办公

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796.62

2、在建工程

截至2014年5月31日，江南园林在建工程项目余额1,608.19万元，系武进新区新厂房项目建设。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该在建工程已经取得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武新区委备〔2012〕22号）、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武环表复

〔2012〕645号）、常州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32040020145003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320400201450089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320483201408130101）， 并与常州市国土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3204832014CR0104），取得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核发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武国用（2014）第11561号），取得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320483201408130101号）。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武进新区新厂房项目已基本竣工，预计将于2014年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014年8月13日，江南园林实际控制人杨建国、杨清出具《关于江南园林在建工程的说明与承诺》：“本人将促使

江南园林尽快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如因该项在建工程导致江

南园林受到处罚或其他损失，本人将无条件向江南园林进行补偿” 。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和法律顾问博金律所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武进区新建厂房已经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用地手续和报建手续，待竣工验收完成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不存在法律障碍，对本次重组及江南园林生产经营不构成任何不良影响。

3、主要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拥有18处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坐落 产权人

取得

方式

终止期限 产权限制

使用权面积

（

㎡

）

1

常 国 用

（

2009

）

第 变

0292254

号

新 北 区 珠 江 路

111

号

江南园林 出让

2048.09.27

无

2,421.90

2

常国用

（

2013

）

第

167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1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4.20

3

常国用

（

2013

）

第

174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2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80

4

常国用

（

2013

）

第

177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3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80

5

常国用

（

2013

）

第

165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5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70

6

常 国 用

（

2013

）

第

77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6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70

7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34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7

号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80

8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41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08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7.00

9

常国用

（

2013

）

第

153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26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7.30

10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36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27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1

常国用

（

2013

）

第

158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28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2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56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29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3

常 国 用

（

2013

）

第

84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30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4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48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31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5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46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32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6

常 国 用

（

2013

）

第

81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33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3.90

17

常 国 用

（

2012

）

第

40257

号

通 江 南 路

18 -

1735

室

江南园林 出让

2047.07.18

无

4.40

18

武 国 用

（

2014

）

第

11561

号

武进高新区 江南园林 出让

2064.04.05

无

8,512.00

合计

11,002.90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江南园林还与德州市陵县国有小王庄林场签订了《国有林地经营权租赁协议》。 根据租赁

协议，该处土地使用面积约为2,000亩，租赁期限从2012年10月28日至2062年10月28日，期限为50年。 截至本报告书

出具之日，江南园林实际使用亩数为446亩，并取得相应的林权使用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权证号 坐落

林权使用权利

人

租赁期限 使用权面积

产权限

制

陵林证字

（

2013

）

第

1

号 刘向前支沟南 江南园林

2012.10.28-2062.10.28 446

（

亩

）

无

（2）专利技术

1）江南园林专利技术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拥有的专利技术如下：

编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性

质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1

树木种植 用 光 能 采

集装置

ZL201220210450.X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2

碱性土壤 改 良 用 采

样检测仪

ZL201220210423.2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3

土壤改良用旋耕机

ZL201220210369.1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4

树木种植 用 裁 植 装

置

ZL201220210446.3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5

树木种植用修枝机

ZL201220210486.8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6

树木种植 用 输 液 装

置

ZL201220210388.4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7

树木种植 用 驱 虫 装

置

ZL201220210387.X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8

树木种植 用 喷 洒 装

置

ZL201220210449.7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9

树木种植 用 排 水 装

置

ZL201220210394.X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10

树木种植 生 长 监 测

装置

ZL201220210560.6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4.24

11

树木种植用护架

ZL201220210558.9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16

12

树木种植 用 防 盗 装

置

ZL201220210399.2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2.05.11 2013.01.02

13

城市废弃 地 的 湿 地

化系统

ZL201320371055.4

江苏江南园林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实用新

型

2013.06.26 2014.02.12

14

改良盐渍 土 壤 的 土

壤结构

ZL201320371077.0

江苏江南园林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实用新

型

2013.06.26 2014.02.12

15

可拆装式 仿 古 建 筑

物结构

ZL201320371266.8

江南园林

实用新

型

2013.06.26 2014.04.02

16

改良盐渍 土 壤 建 造

生 态园林景 观 符 合

结构的方法

ZL200810054085.6

高雅琦 发明

2008.08.08 2011.03.23

注1：江南园林目前正在办理上述第13、14项专利的权利人名称变更手续。

注2：2012年5月9日，江南园林与高雅琦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专利权人高雅奇将其拥有的一项发明专

利（专利名称：改良盐渍土壤建造生态园林景观符合结构的方法，专利号：ZL200810054085.6）授予江南园林独占使

用，许可期限为2012年5月9日至2017年5月8日，独占许可费用总计为8万元。2012年5月11日，上述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合同备案号为：2012320010085。

2）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①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基本情况

2012年5月9日，江南园林与高雅琦就“改良盐渍土壤建造生态园林景观复合结构的方法” 的发明专利（专利号

200810054085.6）签订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合同金额为8万元，高雅琦将其拥有的上述发明专利以独占许可的

方式许可给江南园林使用，许可方向被许可方提供上述专利的全部专利文件，同时提供为实施该专利而必须的工艺

流程文件，提供设备清单（或直接提供设备）用于制造该专利产品，并提供实施该专利所涉及的技术秘密及其他技

术。专利许可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起5年。许可范围是在全球地区制造使用其专利的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

及使用、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

品。

②与发明专利相关的收入情况

由于外购专利技术在近两年的工程施工项目中没有使用， 因此2013年度、2014年1-9月未取得与专利相关的营

业收入。

③本次重组对许可协议效力的影响

根据江南园林与高雅琦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江南园林股权变更不影响许可协议的效力。

④该发明专利无法续期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及评估值的影响

江南园林2012年5月购入“改良盐渍土壤建造生态园林景观复合结构的方法”发明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后，近两

年也通过自身努力陆续研发出一些新的技术并申请了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公司承接的绿化工程施工项目中主要使用

的技术是低存活率树种栽种、弱碱性土壤改良方法、慢生性树种速生技术、可拆装的仿古建筑物、城市废弃场地的湿

地化系统等自主研发的技术，外购专利技术在现在的工程施工项目中使用较少，即使与高雅琦签订的《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到期后将来无法续期也不会对江南园林的经营业务造成影响，因此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及评估值没有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法律顾问博金律所、会计师中审华寅、评估师中同华认为，江南园林与高雅琦签订的《专

利实施许可合同》对江南园林未来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本次重组不会对该许可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该等专利

无法续期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及评估值没有影响。

（3）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已注册下例商标：

注：江南园林因为名称变更，目前正在办理上述商标所有权的权利人名称变更事宜。

（二）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江南园林存在为江苏森洋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森洋” ）、常

州科威天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科威” ）提供担保的情形。 江南园林为江苏森洋和常州科威提供担

保，是为了获得江苏森洋和常州科威对自身的担保，通过企业间的互保方式取得银行贷款。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江南园林与常州科威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情形已经解除；江苏森洋为江南园林实际提供的担保额度为7,800万元，江

南园林为江苏森洋实际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800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签署的尚在有效期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包括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山门支行签署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2年中最保字第115号）、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3常中小授保字0772-01号）、与招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2533）

2013年高保字第0046号）、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BZ063314000022），合

计担保最高限额为2,800万元，其中江南园林实际对外担保1,8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最高

限额

（

万元

）

实际担保

额

（

万元

）

实际担保起

始日

实际担保到期日 担保合同编号

江苏森

洋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

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500 500 2013.12.19

2014.12.15 +

主 债

权期满两年

2013

常中小授保字

0772-01

号

江苏森

洋

招行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500 500 2014.8.13

2015.2.12+

主 债 权

期满两年

2013

年高保字第

0046

号

江苏森

洋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800

500 2014.1.20

2015.1.19+

主 债 权

期满两年

BZ063314000022

300 2014.6.16

2015.4.14 +

主 债

权期满两年

江苏森

洋

中国工商银行中

山门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1,000 -

所担保主债权期间为

2012.9.1-2015.9.1

2012

年中最保字第

115

号

合计

2,800 1,800 - -

对于以上对外担保事项，杨建国、杨清出具《关于江南园林对外担保事项的说明与承诺》：“截至目前，江南园林

未因对外担保产生重大债务未清偿的情况；本人将促使江南园林对江苏森洋、常州科威在最高限额内新增的债务不

再承担担保责任；如江南园林因对外担保事项需对被担保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人将无条件代替江南园林承担

因连带责任产生的全部债务、费用及经济损失” 。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法律顾问博金律所认为，江南园林与江苏森洋之间的互保是基于业务经营对资金的需

要，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不存在因对外担保导致的法律纠纷，且实际控制人杨建国和杨清作出了兜底承

诺，江南园林对外担保事项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性障碍。

（三）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4年5月31日，江南园林及其子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5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2012

年

12

月

31

短期借款

7,800.00 6,800.00 8,440.00

应付票据

- - 500.00

应付账款

36,809.58 32,538.02 21,188.25

预收账款

6.50 - 17.86

应付职工薪酬

0.60 123.77 129.63

应交税费

2,277.93 1,922.38 1,260.04

应付利息

59.03 12.47 15.71

其他应付款

8,173.82 7,167.12 4,664.81

流动负债合计

55,127.46 48,563.75 36,216.30

负债合计

55,127.46 48,563.75 36,216.30

上述短期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银

行

借款期限

贷款用途 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贷款日 到期日

招 商 银

行 常 州

分行

2013.6.28 2014.6.27

流动资金

（

2576

）

2013

年借字第

0059

号

2,000

2013.7.3 2014.6.20

流动资金

（

2576

）

2013

年借字第

0060

号

1,000

2014.1.15 2014.12.14

流动资金

（

2576

）

2014

年借字第

0008

号

1,000

中 信 银

行 常 州

分行

2013.10.16 2014.10.16

流动资金

2013

常流贷字第

00875

号

1,500

2013.10.25 2014.10.25

流动资金

2013

常流贷字第

00896

号

500

2013.12.18 2014.8.18

流动资金

2013

常流贷字第

01384

号

1,800

合计

7,800

上述借款中，招商银行常州分行的合同编号为（2576）2013年借字第0059号及（2576）2013年借字第0060号的

借款、中信银行常州分行的合同编号为2013常流贷字第01384号的借款已经偿还。 同时，江南园林新增3项贷款，借款

额度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和1,800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江南园林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银

行

借款期限

贷款用途 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贷款日 到期日

招 商 银

行 常 州

分行

2014.1.15 2014.12.14

流动资金

（

2576

）

2014

年借字第

0008

号

1,000

2014.6.9 2014.12.25

经营周转

- 2,000

2014.6.24 2014.12.26

经营周转

- 1,000

中 信 银

行 常 州

分行

2013.10.16 2014.10.16

流动资金

2013

常流贷字第

00875

号

1,500

2013.10.25 2014.10.25

流动资金

2013

常流贷字第

00896

号

500

2014.7.4 2015.3.4

流动资金

2014

常流贷字第

00565

号

1,800

合计

7,800

江南园林的负债主要是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5月末，上述三项负债合

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94.56%、95.76%和95.75%。

其中应付账款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5月末分别为21,188.25万元、32,538.02万元和36,809.58万元，2013

年末较2012年末大幅增长53.57%，主要原因是园林行业企业一般在收到收入款项后再向采购商进行支付，2013年末

江南园林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均较2012末大幅增加，导致江南园林对采购商的延迟支付金额增加。 从账龄结构上

看，2012年末，江南园林99.93%的应付账款在1年之内；2013年末，江南园林82.84%的应付账款在1年之内；2014年5

月末，江南园林87.63%的应付账款在1年之内，江南园林不存在因为资金压力导致其长期无法支付采购款的情形。 同

时，江南园林2013年末的短期借款余额较2012年末下降，显示江南园林向采购商的延迟支付基于采购商为其提供的

赊销，不存在资金压力。

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5月末，江南园林其他应付款为4,664.81万元、7,167.12万元和8,173.82万元，2013

年末较2012年末大幅增长53.64%，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与其他企业和个人的往来款。

四、交易标的的业务和技术

（一）主营业务发展概况

江南园林是覆盖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计的综合性园林绿化服务商。 江南园林的主要业务为园林工程施工，

其营业收入占江南园林总营业收入的90%以上。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可分为市政类业务、地产类业务和古建类业务。市

政类业务指包括景区绿化、道路绿化、公园绿化、生态修复等工程在内的市政工程施工业务；地产类业务指商业地产、

住宅地产的景观绿化施工等；古建类业务一般指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和仿古建筑的建造等。

目前，江南园林及其子公司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园林古建筑工程专项承包一级资质、造林绿化一级资

质、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风景园林设计专项乙级资质、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除燃气）资质、文物保护工

程勘探设计乙级资质等。

1、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流程

（1）项目承揽

江南园林通过包括各级政府招标网站公示、媒体公告、原有客户推荐等在内的各种信息渠道，收集各地园林绿化

工程项目的招标信息。 江南园林在全面了解发包方对工程的具体合同规模、交工进度、技术质量的要求以及对资金成

本水平进行分析后，江南园林将确定是否参与投标。

江南园林在确定参与投标后，经营部和预算部在认真分析工程主要指标，包括施工范围、工程量、工期、质量要求

等内容的基础上，现场调查投标环境，确定投标策略，继而制定施工方案、编制投标文件。 最后投送投标文件并参加开

标会议。

部分客户信任江南园林的施工质量，与江南园林具有长期合作关系，会通过邀标的方式邀请江南园林参与投标。

（2）项目施工

取得中标通知书并与发包方签订施工合同后，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江南园林首先根据不同施工项目的特点，组建

项目部及指派项目管理团队。 项目部设有不同的专业施工小组，归项目部统一管理。 施工现场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

项目经理负责进行包括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纸核查、原始资料分析、施工预算及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等在内的技术准备。

在项目实施阶段，项目部负责施工部署，制定并控制施工总进度计划，建造施工设施，组织施工机器和施工材料

进场，落实施工质量保证措施。

（3）竣工验收

根据项目合同的约定，项目部会以月报、季报或阶段性确认等形式与业主分阶段确认工程量。 项目部在按照合

同、图纸等相关约定完成全部施工后，向项目监理单位及业主报送竣工验收资料和竣工报告。

（4）项目结算及交收

当工程进入竣工验收阶段后，项目部会开展竣工工程产品养护、自检、互检，及与相关单位或部门进行正式的交

工验收工作。 竣工验收完成后，江南园林将编制结算报告，与发包方进行结算。

工程施工的流程图如下所示：

2、园林景观设计业务流程

（1）项目承揽

江南园林通过招标、邀标等方式与客户进行接洽。 根据客户提供的业务信息进行评估分析，并提出设计方案的概

念性规划。

（2）方案深化

江南园林与客户签订合同后，将派出设计人员前往项目地点勘察。 根据客户的需求，对设计方案进一步深化和调

整。 在内部评审中获得客户确认设计方案后，进入扩初设计阶段。

（3）扩初设计

扩初设计即扩大性初步设计，是介于方案和施工图之间的过程。 在此阶段，江南园林设计团队将在初步方案的基

础上，对设计方案的各项内容进行细化设计。 在各专业设计人员共同配合完成扩初设计并通过业主评审后，进入施工

图设计阶段。

（4）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是最终用来施工的图纸，是方案设计的最终成品。 设计人员按照施工标准对扩初设计的内容进行细化，并

在内容上作具体标记后制成施工图。 施工图经业主评审确认后，设计人员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

（5）后续跟踪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江南园林设计人员需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包括设计变更及现场服务报告等。 当项

目竣工验收后，江南园林将进行资料归档及回访。

园林景观设计业务流程图具体如下：

3、项目招投标情况

（1）园林工程项目招投标主要流程

园林工程项目招投标的一般流程如下：委托招标代理-准备资料（土地证、规划许可证、施工图纸审查批准书、资

金证明、招标文件）报招标办-招标办审核资料-合格后发招标公告-投标单位报名-投标单位资格预审-发招标文件

-招标答疑-到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或招标办）进行招标-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人-公示三天无异议后交招标中标交

易费-办理中标通知书-签订合同。 流程图如下：

（2）江南园林报告期内参加招投标的成功率情况

报告期内，江南园林共投标375次，中标53次，平均中标率为14.13%。 具体情况如下：

2014

年

1-7

月

2013

年

2012

年 合计

参与投标项目数

82 150 143 375

中标项目数

12 21 20 53

中标率

14.63% 14.00% 13.99% 14.13%

注：根据江南园林报告期内缴纳的投标保证金次数和时间统计“参与投标项目数” 。

（3）江南园林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招投标

江南园林的园林工程施工项目和景观设计项目主要通过招标方式取得，江南园林在招投标过程中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投标法》” ）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1）江南园林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风景园林专项设计乙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除燃气）资质》、《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造林绿化施工一级资质》、《喷泉水景甲一级资质》、《文

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资质》等经营资质，具备承担园林工程施工项目和景观设

计项目的能力，符合《招投标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2）江南园林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符合《招投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3）江南园林严格按照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送投标文件，符合《招投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4）江南园林在投标过程中没有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报价，没有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

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招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5）江南园林在竞标过程中没有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也没有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

中标，符合《招投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6）江南园林中标后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投标文件与招标人订立书面合同，没有再行订立背离

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符合《招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7）江南园林中标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没有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没有将中标项目肢解后

分别向他人转让，符合《招投标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和法律顾问博金律所认为，江南园林参与招投标过程符合《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的规

定，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法律纠纷。

（二）江南园林的主要业务模式

1、销售模式

江南园林的园林工程施工项目和景观设计项目主要通过招标方式取得。 每个招标都对企业拥有的资质有一定要

求，满足资质的企业才能投标。 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标。 公开招标是面向所有拥有投标所需资质的企业进行的，而

邀标则是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的招标。

在公开招标方面，江南园林在全面了解发包方的要求，对工程的具体合同规模、交工进度、技术质量要求和资金

成本水平进行分析后，确定是否参与公开投标。 客户根据各企业提供的标书，综合考虑各个企业的实力、信誉、技术、

经验、价格等因素后，确定中标单位。

在邀标方面，客户基于工程项目的特点和对企业的认可度，向其认可的企业发出投标邀请。 因为被邀请投标的企

业都是客户认可的企业，邀标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工程的质量并且降低客户的风险。 某些客户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建

立承包商的预选库，需要招标时便向预选库中的企业发出投标邀请。 由于江南园林在园林行业有着多年的经验，施工

质量、工期和效果都得到大量客户的认可，很多客户已将江南园林列入自己的预选库中。

2、采购模式

江南园林的采购类型可分为原材料采购和劳务采购。

（1）原材料采购

原材料采购主要包括苗木、石材、木材、钢材、水泥砼、水泥及水泥制品、各种管件材料、防水材料、石灰、砂石料、

油漆涂料、玻璃及玻璃制品、建筑五金、各种砌块及砖瓦等建筑材料。 包括水泥制品在内的地材一般从工程项目所在

地采购。 而其他原材料，比如原木、钢材等，江南园林则一般通过其供货商统一采购。

江南园林对大宗原材料进行统一采购。 相关采购人员会在事前确定供应商的范围及掌握原材料价格资料。 当项

目快开工时，项目经理首先制定一份采购计划，罗列所需原材料的品种、数量及所需金额等。 然后，项目经理向采购部

报送采购计划，经采购部复核后报工程事业部、财务部及分管领导的审核通过后，由采购部根据审批的采购计划执行

采购业务程序。

（2）劳务采购

江南园林一般采用劳务派遣形式进行劳务采购，聘用有相关资质的专业劳务派遣公司提供劳务人员补充施工工

程所需人员。 每年江南园林与专业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协议，由劳务派遣公司根据江南园林订单情况配备补充劳务人

员。

3、结算模式

（1）园林工程施工业务结算模式

园林工程结算方式一般分为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款、工程结算款、质量保证金。 按照客户和施工项

目的特征，各款项的比例和具体支付方式会有差异。

工程预付款指合同生效之日起一段时间内，客户需向江南园林支付一定百分比的合同价款。

工程进度款指客户按照工程进度节点支付一部分合同价款。 工程进度款根据项目合同约定的差异，分为按月结

算、按工程形象进度结算等方式。

工程全部完成后，客户在初步验收后会支付至合同总价的一定百分比。 工程验收合格后，向业主提交经认可的竣

工结算资料后，客户将支付另一部分的合同价款，即竣工验收款。

工程结算款指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备案完成后，业主向江南园林支付至最终结算价款的一定百分比，一般业主将

支付至最终价款的95%。

余下的合同价款将作为质量保修金，由业主留存。 质量保修金按合同约定，一般分1-2年分期返还给江南园林。

（2）园林景观设计业务结算模式

客户通常按照设计进度分阶段向江南园林支付设计款。 根据具体合同，每个阶段支付的金额占合同价款的比例

会有差异。 一般情况下，客户会按照合同签署、方案深化、扩初设计、提交施工图、后续服务等五个阶段向江南园林支

付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 余款将作为后期服务费，待项目施工完成、竣工验收后一次性向江南园林支付。

（三）营业收入结构

1、收入确认政策

江南园林主要提供园林绿化施工服务和园林设计服务，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和提供劳务的收

入。

（1）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总体原则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的

完工进度，依据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

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资

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

供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

期劳务成本。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

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B、已经发生的劳务

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2）江南园林确认收入的依据和方法

江南园林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时， 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标准，

确定提供劳务交易完工进度以及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的依据和方法如下：

A、设计收入。 江南园林根据设计合同约定完工进度及应收设计进度款确认。 设计收入确认时点为公司根据设计

合同提供给客户设计方案或图纸等资料并经客户确认。

B、建造合同收入。 合同完工进度的确定方法为：江南园林根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

例确定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当合同施工内容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发生变化时，公司将对预

计总收入及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并按调整后的金额计算完工百分比，调整当期应确认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3）BT�业务的会计核算

BT�业务经营方式为“建设-移交（Build-Transfer）” ，即政府或代理公司与BT业务承接方签订市政工程项目

BT�投资建设回购协议，并授权BT�业务承接方代理其实施投融资职能进行市政工程建设，工程完工后移交政府，政

府根据回购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回购资金（含投资回报）。 公司对BT�业务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会计核算：

如提供建造服务，建造期间，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成

本，同时确认长期应收款。 回购款总额与回购基数之间的差额，采用实际利率法在回购期内分摊投资收益。

如未提供建造服务，将项目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造服务收入。 按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并考虑

合同规定的投资回报，将回购款确认为长期应收款，并将回购款与支付的工程价款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

益，采用实际利率法在回购期内分摊投资收益。

江南园林对BT�项目涉及的长期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根据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营业收入结构

报告期内，江南园林的营业收入结构如下：

（1）按业务类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

2012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园林工程

18,445.91 97.64% 45,759.30 98.86% 41,442.70 92.75%

园林设计

445.74 2.36% 506.73 1.09% 288.38 0.65%

苗木销售

- - 20.00 0.04% 2,850.37 6.38%

其他业务

- - - - 102.57 0.23%

合计

18,891.65 100.00% 46,286.04 100.00% 44,684.02 10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南园林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园林工程，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江南园林园林工程业务

实现的收入分别为41,442.70万元、45,759.30万元、18,445.91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2.75%、98.86%和

97.64%，占比较为稳定。

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江南园林实现园林设计收入288.38万元、506.73万元和445.74万元，2013年实现

收入较2012年大幅增长75.72%，2014年1-5月实现的收入占2013年全年收入的比为87.96%，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2012年，江南园林实现苗木销售2,850.37万元，2013年仅实现苗木销售20万元，主要原因是为解决租赁耕地种植

苗木问题，江南园林与耕地出租方签订解除租赁协议并将耕地上苗木全部转让。转让后，江南园林于2012年11月与德

州市陵县国有小王庄林场签订了《国有林地经营权租赁协议》，在林场开始苗木的种植。 一方面因为苗木种植主要为

自身园林施工提供苗木，另一方面因为刚开始重新种植，2013年江南园林苗木销售额大幅下降，2014年1-5月未进行

苗木销售。

（2）园林工程施工业务收入结构

报告期内，江南园林的园林工程施工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

2012

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地产类

1,169.56 6.34% 15,923.58 34.80% 5,940.18 14.33%

古建类

1,129.93 6.13% 8,895.24 19.44% 4,345.72 10.49%

市政类

16,146.42 87.53% 20,940.48 45.76% 31,156.80 75.18%

合计

18,445.91 100.00% 45,759.30 100.00% 41,442.70 100.00%

江南园林的园林业务一直以市政园林为主。 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江南园林市政园林业务实现的收入

为31,156.80万元、20,940.48万元、16,146.42万元， 占当期园林施工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5.18%、45.76%和87.53%。

2013年江南园林市政园林收入较2012年大幅下滑32.79%，主要是2013年江南园林增加了地产园林的施工，导致2013

年地产园林业务实现的收入较2012年大幅增长168.07%。 2013年地产园林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江南园林的

地产园林业务主要与万达地产合作，2013年除继续从万达地产中标其在徐州、宜兴、南昌新建的万达广场园林绿化业

务，江南园林还新获得全运会运行中心园区绿化工程，该业务为江南园林当年新增地产园林业务收入6,491.17万元。

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江南园林分别实现古建文保业务收入4,345.72万元、8,895.24万元、1,129.93万

元，2013年实现的收入较2012年大幅增长104.69%，2014年1-5月实现的收入占2013年的比重为12.70%。 古建文保

业务市场与市政园林业务和地产业务市场存在差异，业务领域相对狭小，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江南园林拥有园林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资质，在古建文保业务方面具

有自己的资质优势，江南园林在该业务上的收入总体上呈增长态势。

（四）江南园林主要项目情况

1、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2014

年

1-5

月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入

1

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金盛路绿化工程 呼和浩特市林业局

6,331.17

2

邳州市旅游园林局

/

邳州市桃花岛公园提档升级工

程二标段

邳州市旅游园林局

2,925.62

3

山东省东明县北部新区五里河景观绿化

BT-

市政 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722.32

4

马颊岛一期绿道景观工程 陵县开发区委员会

971.65

5

无想山疏散基地环境综合配套工市政 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935.75

2013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入

1

山东省东明县北部新区五里河景观绿化 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323.82

2

全运会运行中心园区绿化工程 沈阳鑫鸿建实业有限公司

6,491.17

3

东川湿地公园二期建设项目工程建设

东川区腊利 组团湿地 公园片区土

地一级开发区工程建设指挥部

4,501.98

4

新宝林禅寺二期

常州市新宝 林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

公司

3,435.01

5

云龙山敞园二期工程

徐州市云龙 湖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

员会

2,849.50

2012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入

1

济宁市北湖新区景观大道景观工程第一标段

济宁市新城发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5,154.36

2

山东省东明县北部新区五里河景观绿化 东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506.60

3

济宁市北湖景观大道景观建设及绿化

（

第二标

段

）

济宁市新城发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3,661.99

4

云湖及周边水系景观工程

-

市政 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

2,922.13

5

辽河大街景观绿化带工程

通辽市新城区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

2,654.55

2、报告期内江南园林新开工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江南园林新开工项目统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数量 总合同金额 平均金额

2014

年

1-5

月

26 72,901.34 2,803.90

2013

年

48 48,232.27 1,004.84

2012

年

37 37,909.13 1,024.57

2014年1-5月新开工项目的平均金额较大，主要因为江南园林2014年1-5月签订的大额合同较多。 其中，江南园

林与邳州市旅游园林局签订了金额为30,000万元的工程施工合同，占2014年1-5月总合同金额的41.37%。

从合同金额的结构来看，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合同总金额占当期全部开工项目合同总金额的比例保持在85%

以上，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2014

年

1-5

月 个数 个数占比 金额 金额占比

1,000

万元以上

12 46.15% 69,441.54 95.25%

500-1,000

万元

3 11.54 2,027.11 2.78%

500

万元以下

11 42.31 1,421.69 1.97%

合计

26 100.00% 72,901.34 100.00%

2013

年 个数 个数占比 金额 金额占比

1,000

万元以上

13 27.10% 42,710.23 88.60%

500-1,000

万元

2 4.20% 1,416.05 2.90%

500

万元以下

33 68.70% 4,105.99 8.50%

合计

48 100.00% 48,232.27 100.00%

2012

年 个数 个数占比 金额 金额占比

1,000

万元以上

16 43.20% 33,146.08 87.40%

500-1,000

万元

4 10.80% 2,744.01 7.2%

500

万元以下

17 46.00% 2,019.04 5.40%

合计

37 100.00% 37,909.13 100.00%

3、正在执行中的项目

截至2014年5月31日，江南园林尚在执行的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起始施

工时间

预计完

工时间

可确认收

入金额

2014

年

1-

5

月确认

收入

预计确认收入金额

（

万元

）

2014.6-12 2015

年

2016

年

1

常 州 市 凤 阳 花

园二期工程

常州市双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6.44

2

常 州 市 临 清 会

馆 门 卫 房 面 整

修施工

常州市文物保护

管理中心

0.84

3

衡 阳 市 设 计 项

目

衡阳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4.73

4

常 州 市 豪 庭 国

际 售 楼 处 绿 化

工程

豪庭国际售楼处

4.21

5

山 东 省 菏 泽 市

东 明 县 北 部 新

区 城 市 景 观 绿

化

-BT

项目

山东省东明县人

民政府

2012.06 2014.06 2,781.22 1,722.32 1,058.90 - -

6

昆 明 市 东 川 湿

地 公 园 二 期 建

设 项 目 工 程 建

设

-BT

项目

东川区腊利组团

湿地公园片区土

地一级开发区工

程建设指挥部

2012.12 2014.12 3,343.28 499.60 2,843.66 - -

7

乌 兰 浩 特 市 成

吉 思 汗 公 园 景

观改造工程

乌兰浩特市建设

局园林管理局

2013.06 2014.06 2,072.39 - 2,072.36 - -

8

昆 山 市 天 润 尚

苑 项 目 一 期 示

范 区 非 核 心 区

及 一 期 东 段 园

林景观工程

昆山川水房地产

置业有限公司

2012.09 2014.08 250.00 60.08 189.92 - -

9

淮 安 市 慈 缘 禅

寺工程

淮安市淮阴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2.11 2014.06 126.37 218.05 - - -

10

宿 州 市 环 城 公

园 提 升 及 绿 道

建 设 工 程 二 标

段

宿州市城市管理

局

2013.11 2014.06 219.64 219.64 - - -

11

安 徽 宿 州 市 百

丽 苑 小 区 一 期

园林绿化工程

安徽世纪丽城置

业有限公司

2013.11 2014.06 121.19 98.39 22.80 - -

12

菏 泽 市 东 明 县

鲲鹏路

、

尊道路

景 观 绿 化 及 绿

化 及 东 明 标 志

雕 塑 工 程

-BT

项目

山东省东明县人

民政府

2013.03 2014.12 1,175.35 - 1,175.35 - -

13

常 州 市 新 宝 林

禅寺二期

（

信仰

楼

、

办公楼

、

文

化楼

）

工程

常州市春秋乐园

发展有限公司新

宝林分公司

2012.10. 2014.07 199.96 199.64 - - -

14

徐 州 市 云 龙 山

敞园二期工程

徐州市云龙湖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

2013.08 2014.06 430.52 430.52 - - -

15

徐 州 市 潘 安 湖

一 期 设 施 及 小

品工程

徐州潘安湖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2013.07 2014.06 190.51 190.51 - - -

16

淮 安 市 淮 阴 感

恩堂

淮安市淮阴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3.04 2014.06 270.20 269.88 - - -

17

临 沂 市 白 马 河

湿 地 公 园 二 期

景观建设工程

郯城县白马河湿

地公园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

2013.10. 2014.07 2,319.90 792.98 1,526.92 - -

2014

年延续性合同情况小计

13,500.53 4,717.83 8,889.92 - -

1

常 州 市 孟 河 镇

朱家埭

3

号民宅

保护修缮工程

常州市文物保护

管理中心

2014.01 2014.06 11.00 11.00 - - -

2

青 岛 市 青 岛 游

艇 产 业 园 售 楼

处 园 林 景 观 工

程

青岛万达游艇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4.01 2014.06 1,032.96 410.48 622.48 - -

3

盐 城 市 临 海 高

等 级 公 路 滨 海

段 景 观 绿 化 工

程

滨海县交通实业

有限公司

2014.01 2014.06 736.79 736.62 0.17 - -

4

德 州 市 马 颊 河

生 态 岛 河 道 景

观改造工程

陵县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2014.04 2014.11 4,598.75 971.65 3,627.10 - -

5

邳 州 市 桃 花 岛

公 园 提 档 升 级

工程

2

标段

邳州市旅游园林

局

2014.01 2016.12 30,000.00 2,925.62 7,505.05 10,000.00 9,569.33

6

呼 和 浩 特 市 京

藏

、

呼 杀

、

金 盛

路 提 升 部 分 园

林工程设计

呼和浩特市林业

局

2014.01 2014.12 600.00 283.02 316.98 - -

7

镇 江 市 象 山 公

园 景 观 建 设 工

程

（

设计

）

镇江市水利投资

公司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

2014.03 2016.12 122.50 56.60 65.90 - -

8

九 江 市 九 江 大

千 世 界 售 楼 部

园中园景观

（

设

计

）

九江民生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4.04 2014.12 27.20 30.45 - - -

9

菏 泽 市 定 陶 县

菏 曹 运 河 景 观

工程

（

设计

）

定陶县城乡规划

管理局

2014.02 2014.12 75.20 70.94 4.26 - -

10

蚌 埠 市 蚌 埠 万

达 广 场 南 区 住

宅 组 团 内 景 观

改造工程

蚌埠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2014.04 2014.06 236.24 188.89 47.35 - -

11

南 京 市 威 尼 斯

水 城 十 一 街 区

（

一标段

）

景观

绿 化 工 程 施 工

合同

南京浦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4.04 2014.06 690.32 401.06 289.26 - -

12

南 通 市 海 安 县

人才公寓工程

海安保障性住房

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

2014.04 2014.08 1,933.64 - 1,933.64 - -

13

菏 泽 市 定 陶 县

菏 曹 运 河 景 观

工 程 投 资 建 设

合作协议

定陶县人民政府

2014.04 2015.12 20,000.00 - 6,000.00 10,000.00 4,000.00

14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徐圩水厂取水

口 景 观 绿 化 工

程

）

江苏方洋集团有

限公司

2014.04 2014.12 83.10 - 83.10 - -

15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徐圩水厂取水

口 景 观 绿 化 工

程二期

）

2014.04 2014.12 424.04 - 424.04 - -

16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徐圩新区公租

租 赁 住 房 一 期

景观绿化工程

）

2014.04 2014.12 1,912.71 - 1,912.71 - -

17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海滨大道景观

绿 化 工 程 二 标

段

）

2014.04 2014.12 1,724.08 820.57 903.51 - -

18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张圩小区幼儿

园 景 观 绿 化 施

工工程

）

2014.04 2014.12 20.33 - 20.33 - -

19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徐圩新区云湖

社 区 服 务 中 心

景观绿化工程

）

2014.04 2014.12 1,021.27 - 1,021.27 - -

20

2014

年 连 云 港

市 徐 圩 新 区 景

观 绿 化 施 工 打

包 工 程 一 标 段

（

徐圩新区创业

投 资 服 务 中 心

景观绿化工程

）

2014.04 2014.12 1,258.07 - 1,258.07 - -

21

南 京 市 无 想 山

疏 散 基 地 环 境

综合配套工程

南京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2014.02 2014.07 1,398.75 935.75 463.00 - -

22

九江市

A4

酒店

园林景观工程

九江民生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4.05 2014.06 330.00 - 330.00 - -

23

常 州 市 中 山 纪

念 堂 保 护 修 缮

工程

常州市菜市场管

理办公室

2014.05 2014.06 6.00 - 6.00 - -

24

南 通 市 开 发 区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绿化工程

南通经济开发区

总公司

2014.05 2014.06 97.08 - 97.08 - -

25

呼 和 浩 特 市 重

点 区 域 绿 化 工

程 绕 城 高 速 公

路 绿 化 工 程 二

期

呼和浩特市林业

局

2014.05 2014.12 1,627.44 - 1,627.44 - -

26

呼 和 浩 特 市 重

点 区 域 绿 化 工

程 金 盛 路 中 间

分 车 带 绿 化 工

程

呼和浩特市林业

局

2014.05 2014.06 2,933.87 6,331.17 - - -

27

常 州 市 宝 林 禅

寺信仰楼

、

办公

楼

、

文化楼石材

及浮雕工程

常州市春秋乐园

发展有限公司新

宝林分公司

2014.06 2014.10 659.69 - 659.69 - -

28

呼 和 浩 特 市 重

点 区 域 绿 化 工

程 金 盛 路 中 间

分 车 带 绿 化 工

程延续项目

呼和浩特市林业

局

2014.06 2015.06 7,000.00 - 3,000.00 4,000.00 -

2014

年新签合同情况小计

80,561.04 14,173.82 32,218.43 24,000.00 13,569.33

2014

年全部执行合同情况小计

94,061.57 18,891.65 41,108.35 24,000.00 13,569.33

从上表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5月31日，江南园林包含以前年度签署的和2014年新签订的订单，按照工程开工时

间和工期进度，已经确认的收入金额为18,891.65万元，预计能在2014年内继续确认收入的订单约为41,108.35万元，

能在2015年确认收入的订单约为24,000.00万元，能在2016年确认收入的订单约为13,569.33万元。

上述项目中，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金盛路中间分车带绿化工程施工项目（以下简称“金盛路项目” ）

合同金额为2,933.87万元，2014年1-5月确认收入6,331.1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金盛路项目取得情况

2013年10月10日，江南园林经营部在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搜索到发布的有关“呼和浩特市重点区

域绿化工程金盛路中间分车带绿化工程施工”（以下简称“金盛路项目” ）招标信息。根据公告的报名时间要求，江南

园林于2013年10月15日前完成在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网上报名； 并于2013年10月23日前购买项目

招标文件；2013年12月11日上午，金盛路项目在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中心七楼开标室开标；2013年12月23日，金盛路

项目在呼和浩特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中标公示，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金盛路中间分车带绿化工程

施工—1标段由江南园林中标。 2013年12月27日，江南园林领取了中标通知书。

（2）合同签订情况

2014年1月15日，呼和浩特市林业局与江南园林就金盛路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

同》”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2,933.87万元，工程内容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金盛路中间分车带绿化工程施

工—1标段（金盛路1K10+950�到1K21+300）种植绿化景观树木，合同工期为2013年12月23日至2016年12月30日，

包含栽植完工后两个生长周期的养护管理。

2014年3月30日，呼和浩特市林业局与江南园林就金盛路项目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本补充协议项下所涉及

的工程的计价标准，如主合同有相关约定则从其约定，如无约定则最终以甲方指定的审计机构的审计决算结果确定

最终实际工程价款” 。

（3）金盛路项目实施情况

金盛路项目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项目内容为金盛路中间分车带绿化工程，包括原有绿植的清理和新绿植的

采购、种植以及养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每年春季的黄金植树期为3月初到4月底，即北方冻土层开始融化到树苗尚未

发芽期间，该期间栽种的树木成活率较高。

2014年3月12日，江南园林全面展开金盛路项目的施工。考虑到成本、成活率、养护、最佳种植期等因素，江南园林

为金盛路项目配备了足够人力和设备，并保证种苗采购及时到位，通过快速打点放线，在不同地段施工现场同时进行

栽种，保证栽种工期。 江南园林投入大量公司资源并在4月底完成了金盛路项目的大部分工程，于5月底完成金盛路项

目。

（4）金盛路项目合同金额变更情况

2014年3月24日，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重点区域绿化工程

设计方案调整有关事项。 根据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年3月29日印发的《关于研究

重点区域绿化设计方案的会议纪要》（呼重点绿化办发〔2014〕6号），会议对金盛路提升改造工程中的原规划设计

中的道路两侧设计、中央隔离带设计进行了调整，原设计道路内侧的球状造型全部取消，调整为两行胸径不低于8公

分的国槐或旱柳，按照株距5米、行距2.5米，品字形栽植；中央隔离带内栽植的针叶树高度不得低于3.5米，阔叶树胸径

不得低于8公分。 设计方案的调整导致栽种树木品种及栽种密度发生变化，使得项目工程造价发生变化。

2014年3月30日，呼和浩特市林业局与江南园林就金盛路项目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本补充协议项下所涉及

的工程的计价标准，如主合同有相关约定则从其约定，如无约定则最终以甲方指定的审计机构的审计决算结果确定

最终实际工程价款” 。

（5）金盛路项目收入确认情况

1）江南园林施工项目收入、成本的确认政策

江南园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准则核算工程施工业务。对于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建造合同，

公司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完工进度是根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

例确定。 根据准则规定，合同收入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合同规定的初始收入，以及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

入，当同时满足以下两条时，才能确认合同变更收入：（1）客户能够认可因变更而增加的收入；（2）该收入能够可靠

地计量。

江南园林按实际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用费、以及其他费用计入合同成本，期末将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

成本与预计总成本相比计算完工进度，然后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同时，在资产负债表日，由

公司工程部编制工程量清单，报监理审核，由业主单位签字确认，财务按照监理和业主确认的工程量调整当期已确认

的合同收入，同时确认应收账款和项目的工程结算。

在养护期内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用费、以及其他费用，若对应的项目已经清算，则计入当期费用；若对

应的项目尚未清算，则计入当期成本。

2）与上市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的比较

江南园林和同行业上市公司东方园林、棕榈园林、铁汉生态、蒙草抗旱及普邦园林建造合同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和

计量原则大体相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江南园林和同行业上市公司在确定合同完工进度时采用的具体方法

如下：

名称 收入成本确认政策

东方园林 合同完工进度依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

棕榈园林

合同完工进度主要采用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造价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造价的比例确认

，

当这种方

法无法确认时

，

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完工进度

铁汉生态

合同完工进度主要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

，

当这种方法无法确

认时

，

采用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造价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造价的比例确认完工进度

蒙草抗旱 合同完工进度依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

普邦园林 合同完工进度依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认

江南园林 合同完工进度依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认

园林企业对园林施工业务按照上述政策进行收入成本的确认，在工程结算时，确认应收账款。

3）江南园林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依据、支持证据

江南园林按照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建造合同完工进度，根据完工进度以及预计的合同总收入

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江南园林项目部根据工程进度，定期向业主方上报工程计量表，在取得监理盖章签字确认和业主签字确认的工

程计量表后，江南园林确认收入。 为可靠核算成本，江南园林制定了《施工项目财务核算方法》，详细规范了项目前期

财务核算及管理、施工项目核算管理及科目应用、施工过程核算流程与管理规则、施工项目确认收入、成本流程等。 江

南园林预算部负责合同预计总成本的确定，江南园林项目中标后，预算部出具项目预算造价及预估成本的确定，并随

时跟踪项目进展情况，收集项目签证变更资料，最少每季度更新预算造价及预估成本，保证了合同预计总成本的准确

性。

4）金盛路项目收入确认情况

截至2014年5月底，金盛路项目实施完毕。 2014年6月5日，弘泽监理对江南园林申报的已完工的工程计量予以确

认。 根据《工程计量报审表》列示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查意见：金盛路中分带绿化工程中标价为2,933.87万元，因甲

方结合实际要求在原中标工程量的基础上，增加路两侧的提升改造，导致实际工程量增加至6,331.17万元。 江南园林

对于金盛路项目在2014年1-5月期间按6,331.17万元确认为收入。

2014年9月3日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出具 《说明》， 确认金盛路项目截至2014年5月31日的实际施工工作量为6,

331.17万元。

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核查了项目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关于项目变更的有关文件、项目施工

现场会议纪要以及设计变更联系单、工程计量报审表等重要文件，并向工程项目的监理以及甲方呼和浩特市林业局

寄发函证核实当期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和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真实性，均得到对方的肯定回复。9月11日至9月12日，审

计师前往项目现场实地了解项目情况，访谈了项目业主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和项目监理，并取得上述呼和浩特市林业

局出具的《说明》。

2014年9月4日至9月8日，本公司委派审计部、法律部人员前往呼和浩特市就江南园林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

工程金盛路中间分车带绿化工程现场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访谈了呼和浩特市林业局相关人士。 从调查结果看，江

南园林所确认的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金盛路改造工程交易真实。 项目甲方呼和浩特市林业局对江南园林因

规划调整而增加的工作量予以认可。

经核查江南园林提供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工程预付款申请表》、《工程计量报审表》、呼

和浩特市林业局出具的《说明》、《关于研究重点区域绿化设计方案的会议纪要》、承包单位通用报审单、工程量现场

签证单等资料并通过对云南旅游前往项目现场调查人员履行访谈程序，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2014年1-5月，

江南园林所确认的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金盛路改造工程项目收入6,331.17万元基于真实的交易产生，收入

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的规定。

会计师中审华寅认为2014年1-5月江南园林所确认的呼和浩特市重点区域绿化工程金盛路改造工程项目收入

6,331.17万元基于真实的交易产生，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的规定。

4、截至2014年9月30日，江南园林2014年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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